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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銀行業條例》

(第 155 章 )

《 2004 年銀行業 (香港公營單位的指明 ) (修訂 ) (第 2 號 )公告》

引言

金 融 管 理 專 員 已 在 憲 報 刊 登 《 20 04 年 銀 行 業 (香 港 公 營 單 位 的 指

明 ) (修 訂 ) (第 2 號 )公 告 》 (載 於 附 件 )， 以 根 據 《 銀 行 業 條 例 》 附 表

3 (附 表 3 )， 指 明 新 成 立 的 香 港 五 隧 一 橋 有 限 公 司 H on g  K on g  Li n k
2 0 04  Li mi t e d（香 港五隧一橋有限公司）為香港公營單位。

背景

2 . 為 確 保銀 行 有 足夠 資 本作 為 穩 定資 源 以承 擔 其 業務 風 險所 引 致 的

任何虧損，《銀行 業條例》 (第 155 章 )第 9 8(1 )條 對在香港成立為法團

的 認 可 機 構 訂 立 資 本 充 足 比 率 要 求 。 用 以 計 算 法 定 資 本 充 足 比 率 的 方

法載列於《銀行業 條例》 附表 3。附表 3 載 列多個事項，包括各類銀

行 資 產 的 風 險 加 權 數 的 計 算 方 法 。 根 據 這 個 方 法 ， 認 可 機 構 就 持 有 風

險加權數較低的資 產所需的資本，可以少於風險加權數較高的資產。

3 . 根 據 附表 3， 在計 算 資本 充 足 比率 方 面， 對 公 營單 位 的申 索 的 風

險 加 權 數 較 低 ， 這 反 映 公 營 單 位 的 信 用 比 一 般 借 款 機 構 為 高 。 這 亦 應

用 於 認 可 機 構 所 持 有 公 營 單 位 所 發 行 的 債 券 。 這 讓 公 營 單 位 可 在 市 場

上 以 較 低 成 本 借 入 資 金 。 此 外 ， 在 根 據 《 銀 行業條 例 》 附 表 4 計 算 流

動 資 產 比 率 時 ， 認 可 機 構 亦 可 就 公 營 單 位 所 發 行 或 擔 保 的 有 價 債 務 證

券採用較高的流動 資產換算因素。

4 . 附表 3 第 1 段載有 “香港公營單位 ”的 定義。該定義訂明，金融管

理專員可藉在憲報 刊登的公告，指明任何團體為香港公營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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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現 時 ，香 港 的 公營 單 位包 括 地 鐵有 限 公司 、 九 廣鐵 路 公司 、 香 港

房 屋 委 員 會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、 機 場 管 理 局 、 香 港 按 揭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及 市

區重建局。

6 . 金 融 管理 專 員 已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九 月二 十 四 日於 憲 報 刊登 《 〈 2 0 04
年 銀 行 業 (香 港 公 營 單 位 的 指 明 )  (修 訂 )公 告〉 (廢 除 )公 告 》， 以 廢 除

在二零零四年六月 十八日刊登憲報的相若公告 ( 20 04 年 第 1 1 9 號 法 律

公 告 )。 後 者 旨 在 指 明 香 港 五 隧 一 橋 有 限 公 司 為 香 港 公 營 單 位 ， 但 該

公告基於技術理由 ，在生效前被廢除。

理據

7 . 香 港 五隧 一 橋 有限 公 司是 一 間 在香 港 成立 ， 並 由政 府 透過 財 政 司

司 長 法 團 全 資 擁 有 的 有 限 公 司 。 該 公 司 於 其 公 司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所 載 的

宗 旨 中 ， 包 括 藉 購 買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認 購 政 府 發 行 的 一 種 或 以 上 票 據 、

債 券 或 其 他 金 融 工 具 ， 包 括 就 此 訂 立 的 其 他 安 排 所 得 的 利 益 ， 及 以 港

元 或 任 何 其 他 貨 幣 ， 並 按 該 公 司 認 為 合 適 的 方 式 借 取 及 籌 集 資 金 。 根

據 香 港 五 隧 一 橋 有 限 公 司 ， 該 公 司 的 成 立 是 純 粹 為 了 發 行 票 據 及 債

券 ， 而 這 些 票 據 及 債 券 都 以 政 府 所 擁 有 的 若 干 收 費 設 施 (包 括 海 底 隧

道 、 城 門 隧 道 、 將 軍 澳 隧 道 、 獅 子 山 隧 道 、 香 港 仔 隧 道 及 青 嶼 幹 線 )
的法定收入作為保 證。

8 . 金 融 管理 專 員 在審 視 過該 公 司 的宗 旨 、發 行 票 據及 債 券的 安 排 ，

以 及 該 公 司 與 政 府 的 關 係 後 ， 確 信 該 公 司 純 粹 是 為 了 公 共 目 的 而 成

立，並具有高度信 用，因此有充分理據根據附表 3 授 予 該公司香港公

營單位的地位。

公告

9 . 本公告根據《銀行 業條例》 (第 155 章 )附 表 3， 指 明香港五隧一

橋有限公司為香港 公營單位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1 0 . 本 公 告已 在 二 零零 四 年九 月 二 十四 日 刊登 憲 報 ，並 會 在二 零 零 四

年 十 月 六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的 程 序 。 本 公 告 會 在 二 零 零

四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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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

1 1 . 本 公 告符 合 《 基本 法 》， 包 括 有關 人 權的 條 文 。建 議 對財 政 、 公

務 員 、 生 產 力 、 環 境 或 可 持 續 發 展 沒 有 影 響 ， 亦 不 會 影 響 《 銀 行 業條

例》現行條文的現 有約束力。

公眾諮詢

1 2 . 香 港 金融 管 理 局已 就 擬指 明 香 港五 隧 一橋 有 限 公司 為 香港 公 營 單

位 一 事 ， 徵 詢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和 香 港 有 限 制 牌 照 銀 行 及 接 受 存 款 公 司 公

會的意見，並沒有 接獲任何反對意見。

宣傳安排

1 3 . 香 港 金融 管 理 局會 發 信通 知 所 有認 可 機構 及 業 界組 織 有關 本 公告

的事宜。

查詢

1 4 .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處 長 (銀
行 政 策 )陸 小 雯 女 士 (電 話 號 碼 ： 287 8  16 38 )， 或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助

理秘書長 (財經事 務 )陳令行先生 (電話號碼： 2 528  90 76 )聯 絡 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財經事務科

二零零四年十月二 日




